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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所律师对 2025 年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专项债券（调整债

券）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对该项目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承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

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5 号）、《财

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文件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已经得到相关方的以下承诺及声明，

并以该承诺、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保证其向本所提供

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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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证其向本

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对本所提供的文件

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4 - 

  

一、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表 1 词语含义表 

名词 释义 

专项债券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乌兰察布市-乌兰察

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专项债券 

专项债发

行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申报主体 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 

《财务评

估报告》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 年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乌兰察布市-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

身医学项目专项债券（调整债券）财务评估报告》 

《收益自

求平衡方

案》 

乌兰察布市财政局、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出具的《2025 年内蒙

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乌兰察布市-乌兰察布市中医蒙

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专项债券（调整债券）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本法律意

见书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乌兰察布市-乌兰

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专项债券（调整债券）法律意见

书》 

本所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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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以委托方提供资料的真实、完整、准确为前提，

委托方应确认所提供的书面文件、工作底稿电子件、复印件与原件核

对一致。 

2.委托方保证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

和法律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不存在与前述法律文件或事实陈述

相反的事实及法律文件。 

3.本所律师仅就与专项债券项目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中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等文件中某些数

据或结论进行引用，并不表示本所律师对相关数据以及结论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本所律师对于本法律意见书中重要的、需要披露的但是又无法

得到独立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本所律师将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公司、

其他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

报告的专业意见，对待证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5.本所律师依据委托方提供的上述文件，并以现行有效之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政策文件作为依据发表法律意见，仅供参考。若由于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完全、不完整，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本法律意见

出现偏差，我所不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所

承办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或由任何

其他人予以引用。 

7.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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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效。 

基于上述声明和提示，我们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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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委托方提供的材料、信息以及文件； 

2.与委托方工作人员访谈，了解项目情况； 

3.参考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包

括财务评估报告、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4.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以及日常操作习惯做出的法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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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专项债券调整相关情况 

（一）发行人 

根据现有资料，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符合国发〔2014〕43 号、财预〔2016〕155 号及财库〔2020〕43 号

的规定。 

（二）本次专项债券调整概况 

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次专项债券调整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 2 拟调整专项债券概况表 

项目内容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 

性质 本期调整债券 

调整年度 2021 年 

调整规模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七期）-乌兰察布市马铃薯

仓储中心项目调整壹仟万元（RMB1000.00 万元）调整使用 

调整原因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仓储中心项目结余资金 

债券品种 固定利率付息债券 

实际利率 3.54% 

付息方式 半年付息到期还本 

调整期限 17 年（共 20 年，已发行 3 年） 

还本付息约定 

已发生的债券利息由原项目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仓储中心项目负

担，剩余未支付的债券利息由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

项目负责偿还。 

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建设 

调整金额 壹仟万元整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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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次专项债券调整募集资金用途为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

身医学项目的支出，专项债券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为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 

根据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持有的《营业执照》以及本所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查询的信

息显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基本信息如下： 

表 3 申报主体表 

发行主体情况 

申报主体 
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

医院 
项目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项目法人证照类

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法人证照

号码 
121526000578352528 

法定代表人 武美 

通讯地址 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工农大街西呼格吉街南 

申报主体介绍 

乌兰察布中医蒙医医院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以突出中蒙医特

色为重点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依托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

医院人才及技术优势，遵循“医疗同质化、学科特色化、考

核目标化、服务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实行“一个法人、一

体化管理”。医院以中医、蒙医两个专业为基础，坚持中西医

结合、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有 32 个临床科室、11 个医

技科室、27 个行政后勤科室，其中康复科、蒙医科为自治区

重点专科。肛肠科是自治区在建重点学科，健康管理中心、

老年科、针灸科、肿瘤科、心脑病科，传统疗术科、脾胃病

科、中医护理是乌兰察布市重点学科。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

展，医院在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医院管理，医德医风建设

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医疗特色凸显，就医流程合理，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本地区享有较高声誉。 

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医院工作主线贯穿于医

院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救治疾病预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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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等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承担学校毕业后教育住院医

师和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等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开展临床医

学基础医学研究推动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承担市级重大活动

医疗保障任务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应急救援工作；研

究探索民族医学发扬中蒙医医学精华承担中蒙医药的研发；

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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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 

2. 建设单位： 

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 

3. 建设地点：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百旺医养中心 A 区。 

4. 建设内容： 

改建面积为 64000 平方米的心身医学室内讲堂及医疗区域，其

中包括医疗组、护理组、专职心理组、脑功能检查与治疗部等，同时

配套给排水、供热、电气智能化系统、道路.停车场、地面硬化、绿

化等附属设施，并对院外 200 亩的场地进行硬化。 

5. 建设目标和任务： 

心身医学室内讲堂可以强化公众的心理健康意识，如何在生活中

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本项目拟建设一座符合标准的心身医学

中心。 

6.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42400.00 万元，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 9000.00 万元（其中本次拟从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仓储中心调

整 1000.00 万元至本项目，2023 年已成功发行 7000.00 万元，2024

年已从乌兰察布市木材、粮食海关指定监管场地项目调整 1000.00 万

元至本项目），地方自筹资金 334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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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周期： 

2023 年 12 月—2025 年 12 月。 

8. 项目实际建设进度 

截至目前，前期手续已完备并按照国家建设程序实施项目，项目

正在施工建设中，且项目的建设投资符合合规性要求。后续资金到位

后，将立即用于工程的建设，不会造成资金滞留，形成实物资产。预

计 2026 年 1月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考虑债券申报对建设期利息及发行费的影响，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与初设批复中的总投资略有不同，经调整的实际总投资详见本方案第

四章--总投资概算及资金流入流出情况。 

（二）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审批。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的描述，项

目已取得如下批复文件（或核准、备案文件等前期资料）： 

表 4 项目前期批复表 

编

号 
文件类型 批准文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批复日期 

1 可研批复 

乌发改批字

〔2023〕150

号 

《关于乌兰察布

市中医蒙医医院

心身医学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乌兰察布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

会 

2023 年

12 月 25

日 

2 初设批复 

乌发改批字

〔2024〕81

号 

《关于乌兰察布

市中医蒙医医院

心身医学项目初

步设计的批复》 

乌兰察布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

会 

2024 年

08 月 21

日 

3 
土地不动

产权证 

蒙 2020 集宁

区不动产权
《不动产权证》 

乌兰察布市集

宁区不动产权

2020 年

0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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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01194

号 

登记局 日 

4 
土地不动

产权证 

蒙 2020 集宁

区不动产权

第 0001193

号 

《不动产权证》 

乌兰察布市集

宁区不动产权

登记局 

2020 年

03 月 23

日 

5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 

地字第

1526012020

082001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乌兰察布市自

然资源局 

2020 年

08 月 20

日 

6 

关于乌兰

察布市停

车场机动

车停车收

费标准的

通知 

— 

关于乌兰察布市

停车场机动车停

车收费标准的通

知 

乌兰察布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

会 

2018 年

01 月 29

日 

（三）财务分析说明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乌兰察布市

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财务分析的说明》，对本项目的投资、收

入和成本等进行了预测。 

（四）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为筹措项目建设资金，本项目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融资： 

表 5 融资途径表 

类型 金额 比例 来源 

资本金 31760.10 77.92% 项目单位自筹 

往期发行专项债 7000.00 17.18% 财政厅转贷 

往期调整专项债 1000.00 2.45% 财政厅转贷 

本期调整专项债 1000.00 2.45% 财政厅转贷 

合计 40760.10 100.0% -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项目需要筹措的资金总额为 40760.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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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通过资本金筹措 31760.10 万元，资本金比例为 77.92%，符合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1996〕

35 号）中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另外，本项目

计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9000 万元，已发行 8000 万元，本年计划

发行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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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债券对应项目资金平衡情况 

本项目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所有债券还本付息之日止的期

限内，共计可产生净利润 2197.46，应偿还利息为 4377.60 万元，需

缴纳的所得税为 0 万元，折旧摊销为 24227.35，据此测算出的项目

可偿债利润（EBITDA）为 30802.40 万元。考虑项目其他融资成本后

的债务本息和为 13377.60 万元，据此计算出项目每年的覆盖率（偿

债备付率）及累计覆盖率如下表所示： 

表 6 覆盖率测算表 

项目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项目利润 0.00 359.08 359.08 359.08 49.96 49.96 49.96 

应偿还利息 262.7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折旧 0.00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息税前利润+

折旧 
262.70 2064.62 2064.62 2064.62 1755.49 1755.49 1755.49 

债务本息和 262.7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累计本息覆盖

率 
1.00 3.36 4.45 5.07 5.28 5.43 5.53 

——续表—— 

项目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项目利润 49.96 49.96 49.96 49.96 49.96 49.96 

应偿还利息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折旧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息税前利润+折旧 1755.49 1755.49 1755.49 1755.49 1755.49 1755.49 

债务本息和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280.40 

累计本息覆盖率 5.62 5.68 5.74 5.78 5.82 5.8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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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合计 

项目利润 49.96 261.36 261.36 261.36 -163.42 2197.46 

应偿还利息 280.40 69.00 69.00 69.00 51.30 4377.60 

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折旧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1425.14 24227.35 

息税前利润+折旧 1755.49 1755.49 1755.49 1755.49 1313.01 30802.40 

债务本息和 7280.40 69.00 69.00 69.00 2051.30 13377.60 

累计本息覆盖率 2.18 2.32 2.46 2.60 2.30 - 

表 7 覆盖率测算总表 

指

标 

累计项目净

利润 

应偿还利息

合计 

还本当

年所得

税 

累计折旧摊

销 
债务本息和 

本息覆

盖率 

值 2197.46 4377.60 0  24227.35 13377.60 2.30 

本息覆盖率公式：本息覆盖率=EBITDA/债务本息和=（累计项目净利润+应偿还

利息合计+累计折旧摊销+还本当年所得税）/债务本息和。 

说明：累计可偿债金额包括累计的年度净利润、应支付的各类融资利息、折旧

摊销，以及还本年的所得税。考虑到还本年以前的所得税已实际缴纳，因此在

计算累计覆盖率时，可偿债金额不包含还本年以前已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即所

得税未累计）。 

测算结果显示，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债券本息资金保障倍数（即

每年的累计覆盖率）均大于或等于 1。其中，建设期覆盖倍数等于 1，

表明项目在建设期实现了资金流入流出的平衡；运营期覆盖率均大于

1.2，表明运营期内项目可偿债资金大于债务本息，债券违约的风险

较小。 

最终，在项目债券还本后测算的累计覆盖率为 2.30，该覆盖率即

本项目债券全生命周期内的覆盖率。 

计算结果表明，项目债券存续期间内，项目可偿债利润不论从整

体上看或是分年度看均能覆盖项目还本付息资金，总体覆盖率为 2.30，

项目债券违约的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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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测算，可预测出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的资金可以

满足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的描述，专项

债券所列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项目收益能够保

证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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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出具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根

据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内蒙古研帮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92MA7ELCQK98，营业执

照的经营范围包含：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或融资咨询服务），具备本

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财务评估报告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

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的营业执照，并经本

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2MAE2H9F903，并持有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15010096），具备为本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

格。 

（三）法律意见书 

本所受贵单位的委托，就本期债券拟调整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证号为 31150000MD0217151U 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合

法设立、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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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债券发行文件审查结果 

（一）《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包括专项债券调整依据、项目投资估算及

资金筹措方案、专项债券调整方案等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的发行在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面，可实现资金平衡。 

（二）《财务评估报告》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依据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进行评价的要求，对项目的收入、项目运营支出、项目融资及应付本

息，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情况分别进行了财务评估分析。根据《财务

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融

资拟发行的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专项债券预期偿

债资金来源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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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实施主体】具备负责本项目债券之准备、方案编制和项目实施

等工作的主体资格。 

项目是区域重点建设的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已经取得了

相关批复，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

性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专项债券项目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价，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对应的收入能够保证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声明：本法律意见书审查和依据的事实材料均为委托人所提供，

法律依据为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本法律意见书之

结论仅供委托人在申请本次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心身医学项目

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未经本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书面许可，本审查意见书不得向任

何第三方出示，并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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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 

202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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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一）律师事务所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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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吕海峰 

 

 


